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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为确保申诉、投诉和争议处理工作的公正、有效，维护与本机构认证/核查

工作有关的各方的正当权益和本机构的信誉，本机构依据 CNAS-R03和本机构体

系文件规定特制定本规则。

2 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处理申请认证/核查或已获得认证证书/核查声明书的组织对本

机构的申诉以及其他相关方对本机构提出的投诉和争议的处理。本规则也适用于

向本机构提出的针对申请认证/核查或已获得认证证书/核查声明书的组织的投

诉。

3 定义

3.1 申诉：申请认证/核查或已获得认证证书/核查声明书的组织就本机构对其做

出的，与其期望的认证/核查状态有关的决定，向本机构提出的重新考虑的书面

请求。

3.2 投诉：任何组织或个人向本机构表达的，有别于申诉并希望得到答复的，对

本机构、机构各业务部门、相关人员、申请认证/核查或已获得认证证书/核查声

明书的组织的活动不满的书面表述。

3.3 争议：申请认证/核查或已获得认证证书/核查声明书的组织与本机构就与认

证/核查有关的事宜提出的不同意见的书面表述。主要指当事人对本机构的资质、

认证/核查过程中就认证/核查程序或技术问题不同意见的书面表述。

4 申诉、投诉和争议处理原则

4.1 本机构处理申诉、投诉和争议以事实为依据，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

认证、核查规则、CNAS认可规范及本机构文件为准则。

4.2 参与申诉、投诉和争议处理过程的人员对其所获得的任何与申诉、投诉和争

议有关的非公开信息负有保密的责任。

4.3 参与申诉、投诉和争议处理过程和决定的人员，均应保持客观、公正，不应

带有歧视性。

4.4 与申诉、投诉和争议事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员不得参与申诉、投诉和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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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查、处理和决定。

5.1.5 本机构对申诉、投诉和争议处理过程中所做的各类决定负责。

5 申诉、投诉

5.1 申诉受理的范围

a.无正当理由不受理申请的；

b.对认证/核查决定有异议，在接到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提出申诉的；

c.对暂停、注销或撤消认证资格有异议，在接到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提出申

诉的；

d.其他。

5.2 投诉处理的范围

a.拖期实施认证审核/检查/核查的；

b.对审核/检查/核查人员的资格有异议的；

c.对审核/检查/核查组的组成有异议的；

d.对本机构或人员认为有违章行为的；

e.认为本机构违章收费的；

f.对予以认证的管理体系有异议或对获证企业的产品质量严重不满的，或予

以认证产品的标准符合性有异议，或对予以核查的 GHG 体系有异议或对通过核

查企业的 GHG 声明有异议；

g.对认证证书/核查声明书和标志的使用有异议的；

h.其他。

5.3 申诉、投诉的提出

申、投诉人应向本机构客户服务部提出申、投诉处理。受理申诉、投诉时限

为相关事项发生 30 天内。申诉、投诉应以书面形式提出并经申、投诉方负责人

签名盖章后提交本机构。

5.4 申诉、投诉的受理

客户服务部指派专人受理申诉、投诉，作好记录，并将申、投诉的受理情况

书面通知申、投诉人。

以下情况可导致投诉不予受理：

1）匿名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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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诉内容超出受理范围；

3）经确认投诉人提供了虚假信息；

4）投诉的内容线索过于笼统，现有信息无法开展投诉调查的，经联系投诉

人不愿意配合本机构或无法提供进一步信息或线索的。

5.5 申诉、投诉的处理

5.5.1 根据每次申诉、投诉内容，本机构指定处理负责人，处理方式可以是(但不

限于此)：

a) 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进行分析研究；

b) 组织工作组进行调查研究；

5.5.2 本机构应根据实际情况组织与被申诉、投诉对象无利害关系的成员进行研

究或组成工作组负责调查。申诉、投诉处理应调查分析申、投诉的问题及原因，

包括本机构管理体系中存在的倾向性因素。针对投诉，应确认投诉是否与本机构

的认证/核查活动以及是否与获证客户有关。申、投诉处理的措施可以是：

a) 尽快恢复核查或再次核查；

b) 预防再发生；

c) 评审采取的措施有效性；

d) 相关措施形成文件。

若需要对先前核查过的 GHG 声明再次实施核查，按《GHG 核查程序规则》

执行。

5.5.3 处理负责人对申、投诉进行调查后，填写调查处理情况与结果，公司总经

理批准后执行。

处理情况形成包括处理理由、结论的书面材料一式两份。一份由客户服务部

指派专人交申诉人，一份留底归档。

5.5.4 通常情况下，客户服务部在收到申、投诉后的 60 个工作日内给提出人以书

面答复，如遇特殊或复杂情况需要延期时，应经总经理批准，并书面通知申诉、

投诉人。

5.5.5 对获证客户的投诉

5.5.4.1 当投诉涉及到本机构的获证客户时，客户服务部确认投诉是否与本机构

的认证/核查活动有关，并在确认有关时予以处理。如果投诉与体系业务获证客



第 4 页 共 5 页 发布日期：2018-07-26

申诉、投诉和争议处理规则

CESI-OD01-G

户有关，在调查投诉时需考虑获证管理体系的有效性。

5.5.4.2 对于针对获证客户的投诉，客户部负责将相关投诉信息传递给获证客户。

ISMS获证客户在收到对其投诉后，应确定投诉的原因，包括由于客户组织的 ISMS

所导致（或诱发）的投诉因素。涉及重大投诉时，获证客户应通过书面方式向本

机构报告投诉原因。获证客户应实施调查制定补救和（或）纠正措施，包括以下

措施：

a) 如法规要求时，通知适当的职权机构；

b) 恢复符合性；

c) 防止再发生；

d) 评价和减小任何负面的安全事件和相关的影响；

e) 确保与其他 ISMS 组成部分的令人满意的互动；

f) 评定所采用的补救和（或）纠正措施的有效性。

ISMS 获证客户应保存所有投诉和所采取的纠正措施的记录。

5.5.6 参与申诉、投诉调查、处理和决定的人员均应与申诉、投诉事项无利害关

系。一旦存在冲突，应声明并予以回避。

5.5.7 申诉、投诉调查和处理应客观、公正，不应带有歧视性，且对投诉信息来

源负有保密责任，未经投诉人同意，不得透露给第三方。

5.5.8 通过申诉、投诉的调查和处理过程发现相关认证/核查活动或管理存在不

符合或改进空间，本机构将采取措施予以改进。

6 争议

6.1 争议的提出

6.1.1 在审核/检查/核查过程中提出的争议，一般由审核/检查/核查组长与受审核

/检查/核查方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认证、核查规则等文件协商处理。

对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审核/检查/核查组长可做出审核/检查/核查组的相

关结论，但须将争议的情况在 10 日内书面报告我机构客户服务部。受审核/检查

/核查方也可以在争议 10日内以书面文件形式向我机构客户服务部提出。

6.1.2 在其他场合发生的争议，应在争议所涉及的事件发生后 10 日内以书面文件

形式向我机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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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争议的处理

客户服务部提出处理负责人，并商相关部门研究提交的争议，处理情况和结

果报公司总经理批准后执行，并在收到争议后的 30个工作日内将争议的处理结

果通知争议提出人。争议提出人对处理结果不满意的，可通过申诉、投诉程序向

本机构提出申诉或投诉。

7 技术问题及异议情况处理

7.1 对涉及技术方面的申诉、投诉和争议处理意见应经技术委员会审议，技术委

员会主任批准后执行。

7.2 若申、投诉人对申、投诉处理工作组或成员提出疑义时，由公司总经理负责

更换。

7.3 申、投诉人对本机构的处理结果有不同意见时，可直接向本机构公正性委员

会提出申诉，由公正性委员会组织调查处理。

7.4 申、投诉人对公正性委员会的处理结果有不同意见时，可直接向 CNAS 提出

投诉，由 CNAS组织调查处理。

7.5 申、投诉人若认为本机构未遵守认证相关法律法规或国家认监委发布的相关

认证规则，并导致其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的，可以直接向所在地认证监管

部门或国家认监委投诉，也可以向相关认可机构投诉。

7.6 投诉处理完成后，客户服务部与客户及投诉人共同决定是否将投诉事项公

开，并共同确定公开的程度及公开的形式。

8 受理方式

赛西认证受理电话：010-64102688 4000719000
地址：北京市安定门东大街 1 号 邮编：100007

Email：ccqe@ces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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